平罗县2024年闽宁协作资金项目实施方案

为贯彻落实中央和自治区学习运用“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经验有力有效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有关部署,不断提升闽宁协作工作成效，根据《自治区财政厅关于下达2024年闽宁协作资金预算的通知》（宁财（农）指标〔2024〕96号）、《自治区财政厅 农业农村厅关于印发<宁夏回族自治区闽宁协作资金管理办法>有关事项的补充通知》（宁财（农）发〔2024〕99号）文件要求，深化闽宁协作帮扶工作，优化资金使用机制，提高资金使用效率，结合全县实际，围绕宝丰镇菌草种植优势，推动菌草产业发展，制定本实施方案。
一、资金来源
《自治区财政厅关于下达2024年闽宁协作资金预算的通知》（宁财（农）指标〔2024〕96号），下达我县2024年闽宁协作资金200万元，聚焦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工作，重点支持闽宁两省区签订的《东西部协作协议》和《“十四五”闽宁协作规划》、闽宁协作联席会议纪要明确的主要任务等。
二、项目建设内容及资金使用计划
按照闽宁协作资金使用方向和范围，2024年闽宁协作资金共实施项目2个，安排资金200万元。其中：平罗县宝丰镇宝丰村菌菇温室建设一期项目，概算投资334.04万元，安排闽宁协作资金150万元；闽籍企业（盛如意菌草（宁夏）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发展补助项目，安排资金50万元。
三、联农带农机制及预期效益
闽宁协作资金项目是村企合作的典型示范项目，通过项目建设搭建村企合作桥梁，实现企业受益、村集体增收的双赢局面。通过“党支部+企业+合作社+农户”的模式，宝丰村成立合作社，依托盛如意菌草（宁夏）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先进技术和产业园优势，由企业负责成本价提供菌棒、全程技术指导、保护价收购，探索建立“菌草种植—菌种筛选培育—菌棒加工—菌菇种植—菌菇分选销售”为一体的全产业链条，将带动20余户群众融入产业发展，50余人在家门口就业增收，村集体经济收入达到30万元，实现企业增效、产业增速、土地增产、农民增收，让老百姓共享乡村振兴发展成果。
四、资金使用要求
（一）明确项目主体责任。闽宁协作资金项目由县农业农村局按照资金管理办法安排项目，报请县委农村工作领导小组会议研究审定，建立“部门+乡镇+企业+村集体”的联合项目推进工作机制，县财政和农业农村部门定期指导项目实施单位开展项目建设全过程管理。宝丰镇要严格遵守项目管理制度，落实施工过程监管责任；闽籍企业盛如意菌草（宁夏）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要加大项目推进力度，并为菌草产业园运营提供菌菇种植技术支持和农户菌棒供应。部门、乡镇、企业要各负其责，统筹协调推进项目建设。
（二）加快项目实施管理。按照“资金跟着项目走”的总体原则，项目实施单位要加快资金和项目管理工作。严格落实县、乡、村三级公告公示制度，及时将闽宁协作资金政策文件、管理制度、资金分配、项目安排、工作进度等信息向全社会公开，接受群众监督。按照任务时间节点，倒排工期，保证项目按期完工。
（三）强化资金项目监管。相关责任单位要严格按照《自治区财政厅 农业农村厅关于印发<宁夏回族自治区闽宁协作资金管理办法>有关事项的补充通知》（宁财（农）发〔2024〕99号）要求，加大闽宁协作资金日常监督检查的力度，不得将协作资金用于项目管理费和其他与项目无关、与闽宁协作工作无关的开支，确保资金支出方向准确、使用规范高效。严格落实公告公示制度，提高资金使用效益和透明度，实行阳光化运行、常态化公开。
（四）加强项目绩效管理。将绩效管理纳入资金项目管理全过程，合理设定项目绩效目标，并按季度报送绩效目标完成情况。项目完工后，及时进行项目竣工验收和财务决算，提交项目绩效目标自评表和绩效自评报告，并收集整理项目建设全过程资料，装档成册备查，形成闭环可查的项目全过程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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